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社區園圃計劃  

參加者須知及守則  
 

1 .  鑑於市民對社區園圃計劃 (計劃 )的 反應十分熱烈，康樂及文化事
務署 (本 署 )會以電 腦抽籤方式決定入選名單。  

 就同一期抽籤而言，參加者最多只可 以 申 請 人 身 分 經 抽 籤 獲分配

參加計劃下的一個活動，但可以附屬 成 員 身 分 與 另 一 名 申 請人參

加計劃下的其他種植活動。以附屬成員 身分參加計劃，將不影響

其報名參加本署其他康體活動的權利。  

2 .  入選者名額不得轉讓。  

3 .  十二歲或以下的兒童必須由成人陪同， 方 可 進 入 社 區 園 圃。  

4 .  小園圃一律以抽籤方式分配。參加者未 經本署同意，不得另選小

園圃。  

5 .  參加者可在社區園圃內指定的小園圃進 行 種 植 活 動，學 習 培植各

類觀賞植物和蔬果，為期約 1 8 個星期。  

6 .  社區園圃的一般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八 時 至 下 午 六 時，參 加者請

留意個別場地的開放時間。  

7 .  每名參加者可攜同不多於四名親友 (「附屬成員」 )參與計劃下的
種植活動。申請人於報名參加計劃時，須 同 時 提 交 附 屬 成 員的資

料，而 附 屬成員一經確認後，不得更換人選，但可中途退 出活動，

而空缺不得由他人填補。附屬成員可 陪 同 參 加 者 在 社 區 園 圃進行

種植活動，惟不得攜同他人出席。附屬成 員 同 受 本 須 知 及 守則的

適用條文約束。  

8 .  

 

種植研習班共 1 8 課，每課 3 小時，即全 期 合 共 5 4 小時，逢周六
或日上課，由導師講解栽培各類植物的 技術。參加者須親身護理

作物，例 如播種、澆水、翻土、施 肥、除 草 及 防 蟲 等。如資源許

可，本署職員會代缺席的參加者澆水。附 屬 成 員 不 得 代 參 加者出

席種植研習班課堂。  

9 .  如種植研習班的上課時間有所變更，導 師會在課堂上宣布，本署

不會另行通知。  

1 0 .  參加者須自費購買種子、花苗和肥料等 物資，購買前應先徵詢導

師意見，以確保擬購物資已獲准使用。參 加 者 須 自 行 準 備 有關物

資，本 署 概不提 供。收成後，作物 將歸 參加者所有。如參加者所

種的植物影響他人或場地設施，本署職 員 有 權 將 其 移 除 。  

11 .  參加者不得騷擾他人種植或損害其植物，亦 不 得 在社區園圃內從

事與種植無關的活動。  

 (更新於 1.9.2023) 



1 2 .  參加者在種植時須顧及自身和他人安全，小心使用園藝工具。如

參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因參加種植活動 而 招 致 損 失，除 非 因本署

疏忽所致，否則本署概不負責。  

1 3 .  參加者不得種植受香港法例管制的植物，亦 不 得 使用會發出惡臭

的肥料。如擬使用農業用除害劑，須先 徵 得 導 師 批 准 。  

1 4 .  參加者必須遵從《基因改造生物 (管制釋出 )條 例 》的 規 定，不得
播撒非核准基因改造生物的種子。詳 情 請 瀏 覽 漁 農 自 然 護 理署網

頁。  

1 5 .  如 小 園 圃 受 場 地 工 程 影 響 ， 本 署 會 盡 力 為 參 加 者 安 排 另 一 小 園

圃。如參加者不欲使用另一小園圃或本 署未能另作安排，本署會

提早兩周以書面通知參加者終止種植，並因應種植研 習 班 餘下的

堂數按比例退回費用，惟不包括參加者 自費購買種子、花苗和肥

料等園藝物資的費用。  

1 6 .  如計劃因不可預見或緊急情況而須予暫 停 或 取 消，相關種植活動

亦告暫停或取消。本署會盡快通知參加 者有關安排，並因應種植

研習班餘下的堂數按比例退回費用，惟不包括參加者 自 費 購買種

子、花苗和肥料等園藝物資的費用。參加 者 不 得 因 活 動 暫 停或取

消而向本署索償。  

1 7 .  活動完結或宣告取消後，參加者須於 指 定 時 限 內 移 走 其 作 物和其

他物品，否則本署會代為清理而不另行 通 知 。  

1 8 .  未 經 本 署 許 可 ， 參 加 者 不 得 擅 自 取 走 小 園 圃 的 泥 土 或 教 學 用 作

物。  

1 9 .  如參加者獲分配至本署管理場地內的社 區 園 圃，他們亦須遵守根

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制訂的《遊 樂 場 地 規 例 》。  

2 0 .  參加者不得在社區園圃內賭博、從事非 法活動或不道德行為、吸

煙、飲酒、生火、煮食、野餐，又或售賣食物、飲 品 或 其 他物品。 

2 1 .  參加者不得在社區園圃內存放危險或易 燃 物 品、張貼廣告、搭建

構築物或損壞園圃內任何設施。參加 者 可 在 小 園 圃 上 搭 建 園藝棚

架，惟棚架不得超出個別場地的高度限 制 。  

2 2 .  參加者應保持社區園圃整潔，並須於 每 次 活 動 完 結 時 把 垃 圾丟進

指定垃圾桶內。沒有病 蟲 害 的 園 林 廢 物 可 棄 置 在 場 地 的 堆 肥桶內

或其他指定地點，以便製作堆肥，供參 加 者 使 用 。  

 
2 3 .  參加者不得在小園圃以外的範圍栽種或 擺 放 雜 物。如發現上述情

況，本署有權代為清理有關作物及物品 而 不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2 4 .  參加者不得在社區園圃從事任何商業活 動 。  



2 5 .  種植研習班上課期間，如香港天文台發 出八號預警（即在發出八

號 熱 帶 氣 旋 警告信 號 之 前 兩 小時內 發 出 的 預 警 信 息 ）， 研 習 班 會

繼續進行。如上課前已發出八號預警， 研 習 班 將 告 取 消 。  

 
2 6 .  如 天 文 台 於 種 植 研 習 班 上 課 前 兩 小 時 已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

旋警告信號或紅色／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研習班將會取消。如天

文 台 在 上 課 前 兩 小 時 已 取 消 上 述 警 告 信 號 ， 在 場 地 許 可 的 情 況

下，活 動 照常舉行。場地職員如基於安全或運作理由，認為社區

園圃不宜開放給市民使用，可行使酌情 權取消種植研習班。參加

者宜先向場地職員或活動負責人了解研 習 班 是 否 停 課，再 按實際

天氣及交通情況考慮是否出席活動。  

 
2 7 .  如 天 文 台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

號，社 區 園圃會暫停開放。場地職員如基於安全或運作理由，認

為園圃不宜開放給市民使用，可行使酌 情權關閉園圃。如天氣惡

劣，參加者前往園圃前，宜先向場地職 員 了 解 場 地 是 否 開放。  


